
始府办发函〔2025〕70号

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4-2026
年始兴县粮油生产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

补助方案的补充说明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稳定扩大 2025年冬种粮食生产，进一步强化 2026年水

稻生产，激励更多主体参与今年冬种及明年粮食作物种植，保障

我县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，实

现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原有粮油生产奖补方

案新增补充条款。方案已经 2025年 11月 12日县政府十六届

第 8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在执

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农业农村局反映。（联系电话：

333198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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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2026年始兴县粮油生产和撂荒耕地
复耕复种补助方案的补充说明

为稳定扩大 2025年冬种粮食生产，进一步强化 2026年水

稻生产，激励更多主体参与今年冬种及明年粮食作物种植，保障

我县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，实

现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现我县对原有粮油生产

奖补方案新增补充条款如下。

一、冬种粮食作物补贴对象、标准、要求和时限
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

补贴对象为 2025年在我县范围内冬种粮食作物（包括冬小

麦、马铃薯、蚕豌豆等）的农户/经营主体。申报主体要有土地

的经营权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。

冬种粮食作物面积达到 50亩以上（含 50亩），按 400元/
亩的标准进行补贴(冬种粮食作物包含冬小麦、马铃薯、蚕豌豆

等）；

（三）补贴时限。

2025年 10月 1日—2025年 12月 31日时间段内进行种

植的粮食作物。

二、2026 年水稻生产补助的补充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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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早稻生产专项激励。

种植早稻补助面积调整为 20亩（含）以上；每亩奖补在原

有补贴标准上增加 50元，每亩补贴标准为 450元。

（二）晚稻生产专项激励。

种植晚稻补助面积 50亩（含）以上，每亩奖补在原有补贴

标准上增加 20元，每亩补贴标准为 220元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本补充条款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与原有奖补方案具有

同等效力，原有方案内容与本补充条款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条款

为准。

（二）本补充条款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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